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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江苏阳普股权并签署转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为实施全面聚焦主业的战略，对非核心业务板块进行松绑，集中优势资

源大力发展核心业务，剥离麻醉业务，公司以 398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持有控股

子公司江苏阳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阳普”）的 55%股权转让给

自然人王世龙。同时，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邓冠华先生以 121 万元人民币和

22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持有江苏阳普 16.8%和 3%的股权分别转让给自然人王世

龙和黄炳芳。 

2.  自然人王世龙、黄炳芳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

及邓冠华先生将不再持有江苏阳普股权。 

3．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因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邓冠华先生系江苏阳普股

东，本次公司转让江苏阳普的股权，邓冠华先生同时转让其持有的江苏阳普股权，

基于审慎性原则，董事长邓冠华先生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江苏阳普股权的议案》，

董事长邓冠华先生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5、交易各方已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王世龙，自然人，身份证号：3326271973****2178 

黄炳芳，自然人，身份证号：3209261959****5809 



王世龙、黄炳芳不属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阳普医疗 5%以上股份，不属于直接或者间接控制阳普医疗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阳普医疗的关联方。交易对方的履约

能力及付款能力不存在重大风险，款项的回收有保证。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阳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5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高小芳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同心西路 

主营业务：医疗护理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2．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0 55 

2 邓冠华 198 19.8 

3 王世龙 195 19.5 

4 钱畅 30 3 

5 赵加良 27 2.7 

合  计 1000 100.00 

本次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比例（%） 

1 王世龙 91.3 

2 钱畅 3 

3 黄炳芳 3 

4 赵加良 2.7 

合  计 100.00 

3．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732,948.54 19,039,294.97 

负债总额 9,811,452.65 6,651,019.56 

净资产 3,921,495.89 12,388,275.41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6,241,694.56 6,835,696.83 

营业利润 -8,872,357.49 -5,913,044.86 

净利润 -8,466,779.52 -5,844,782.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6,937.87 863,348.49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 其他情况： 

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并且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江苏阳普有优

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次公司转让江苏阳普股权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江苏阳普股权，导致江苏阳

普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不存在为江苏阳普提供担保及委托其理财

的情形，该公司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 

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以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产估值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经评估，江苏阳普股东全

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657.30 万元。阳普

医疗 55%的股权评估值为 361.51 万元。 

经各方友好协商，公司以 398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原认缴出资 550.00 万元人

民币，占江苏阳普 55%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王世龙。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邓冠华先生同时以 121.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原认

缴出资 168.00 万元人民币，占江苏阳普 16.80%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王世龙；以

22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原认缴出资 30 万元人民币，占江苏阳普 3%的股权转让给

自然人黄炳芳。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签订的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与王世龙签订的合同主要内容： 

1. 交易各方： 

转让方：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王世龙 

目标公司：江苏阳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 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转让方将原认缴出资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整（¥5,500,000.00 元，占目标公

司注册资本的 55%）转让给受让方，转让金人民币叁佰玖拾捌万元整

（¥3,980,000.00）。 

受让方同意在本合同签订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转让方支付完毕转让总

价款 398 万元（人民币叁佰玖拾捌万元整，¥3,980,000.00 元）。 

3.违约责任 

如果受让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间支付股权转让款，迟延超过三十日，或者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因任何一方自身原因无法按时履行应履行的义务，守约

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且违约方需要向对方支付总交易金额的 10%作为违约金。 

（二）邓冠华先生与王世龙、黄炳芳签订的合同主要内容： 

1. 交易各方： 

转让方：邓冠华 

受让方 1：王世龙 

受让方 2：黄炳芳 

目标公司：江苏阳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 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转让方将原认缴出资人民币壹佰陆拾捌万元整（￥1,680,000.00 元，占江

苏阳普注册资本的 16.8%）转让给受让方 1，转让金人民币壹佰贰拾壹万元整

（￥1,210,00.00）； 

受让方 1同意同意在本合同签订起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

款（人民币壹佰贰拾壹万元整，￥1,210,000.00 元）。 

转让方将原认缴出资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 元，占江苏阳普注

册资本的 3%）转让给受让方 2，转让金人民币贰拾贰万元整（￥220,000.00 元）； 



受让方 2同意在本合同签订起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人

民币贰拾贰万元整，￥220,000.00 元。 

3.违约责任 

如受让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间支付股权转让款，或者双方未配合完成此次

交易的工商变更事宜，则形成各自违约，违约方需要向对方支付总交易金额的

10%作为违约金。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涉及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

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实施全面聚焦主业的战略，对非核心业务板块进行松绑，剥离麻醉业

务，集中优势资源大力发展核心业务，以提供“精准治疗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为

使命，全力进行医学实验室诊断及医疗信息化建设。 

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现金流，

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升公司管理效率，使得

公司能够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业务，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江苏阳普 2017 年、2018 年分别亏损 584.48 万元和 846.68 万元，根据商誉

减值测试的结果，2017 年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902.76 万元，2018 年预计计提商誉

减值损失 399 万。以上亏损及商誉减值金额已经反映在公司 2017 年、2018 年合

并报表中。本次交易依据《资产评估报告》定价，对 2019 年利润影响较小。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及邓冠华先生将不再持有江苏阳普股权。 

八、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次转让江苏阳普的股权有助于公司实施全面聚焦主业

的战略，集中优势资源大力发展核心业务，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此次转让控股

子公司江苏阳普股权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

定价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董事长邓冠华先生对该议

案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九、风险提示及后续安排 

交易各方已完成转让协议的签署，但本次交易存在交易各方不能履约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交易各方的履约情况以及江苏阳普的工商登记变更情况，按照

《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对本交易进展具体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十、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江苏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5、《资产评估报告》 

6、《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 日 

 

 


